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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綜合財務報表附註一概列編製有關財務

報表所採用的重要會計政策。財務報表之

使用年期並無期限之資產每年進行減值測試。須

予折舊及攤銷之資產均當確定在有跡象顯示此等

資產之賬面值可能不可收回及蒙受減值虧損予進

行減值評估，如有此種跡象，則對該資產之可收

回價值予以估計，從而確定減值程度。可收回價

值乃資產的公平價值減出售成本與使用值二者之

較高者為準。此減值虧損在綜合損益表中確認，

除非資產按估值列賬而減值虧損不超過該資產之

重估盈餘，如是者則會視作重估減值處理。

管理層需要判斷資產減值，尤其是評估：(1) 是否

已發生可能影響資產價值之事件；(2)按持續使用

資產之業務而估計未來之現金流量經折算後之淨

現值能否支持該項資產之賬面值；以及(3) 使用適

當的主要假設於預計現金流量，包括是否應用適

當折現率於該等現金流量預測。倘改變管理層用

以確定減值程度之假設（包括現金流量預測中採

用之折現率或增長率假設），足以對減值測試中

使用的淨現值產生重大影響，因而影響本集團之

財務狀況及營運業績。

集
編製通常要求從數種可接受的選擇選出特定的會

計方法及政策。此外，在選擇該等方法及政策以

及將其應用於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時，可能需

要作出重大的估計及判斷。本集團乃根據過往經

驗及其認為在當時情況下屬於合理之其他假設作

出其估計及判斷。在不同的假設或條件下，實際

結果可能會與該等估計及判斷不同。

關鍵會計政策及估計之選擇及披露已於本集團審

核委員會會議上討論。以下概述一些較重要的假

設及估計以及在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所用之會計

政策及方法。

長期資產
本集團在有形及無形長期資產作出重大投資，主

要為流動及固網電訊網絡及牌照、貨櫃碼頭以及

物業。技術轉變或該等資產之原定用途的改變，

均可能導致該等資產之估計使用期或價值出現

變動。

本集團認為其資產減值會計政策要求管理層最廣

泛地運用其判斷及估計。



63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二○○四年年報

集團3G業務於二○○三年起投入商業運作，而隨

著按照初步業務計劃發展業務而產生開辦虧損。

於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3G電訊之固定

資產及牌照已予評估，通過預測其中各項業務之

現金流量，評估此等資產未來之現金流量經折算

後之淨現值能否支持其賬面值，結果顯示無須作

出減值支銷。

3G業務之現金流量預測反映電訊頻譜牌照及網絡

基建方面之投資（此等投資乃為了提供話音服務

及滿足市場對非話音增值服務之需求，例如內

容、多媒體訊息及視像服務，預計此等服務乃日

後收入之重大動力來源） 以及吸納用戶方面之投

資。預測起初數年內，資本支出及客戶上客成本

最為龐大，但根據預測，其佔收入之比重亦會遞

減。所預測之收入增長及盈利乃基於客戶增加及

營業溢利率提高所帶動，而促進此等因素的動力

之一乃改變話音及非話音收入之比重以及加強客

戶加入之誘因。超過五年之預測已計及電訊頻譜

牌照合約期、市場佔有率增加及增長動力。評估

工作所採用之折現率乃以個別國家之除稅前加權

平均資金成本百分比為依據，介乎百分之八至百

分之十二。決定現金流量預測所採用之主要假設

需要加以判斷，改變主要假設可對現金流量預測

造成很大影響。

折舊及攤銷

(i) 物業、廠房及設備

營運資產折舊構成本集團一項重大的營運成

本。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成本於估計可使用

年期內作平均等額攤銷作為折舊開支。本集

團定期檢討技術及行業環境之變動、資產報

廢活動及殘餘值等方面，以確定對估計剩餘

使用年限及折舊率之調整。

實際經濟年限可能與估計之使用年限不同。

定期檢討可能使上述資產之可折舊年限出現

變動，因而引致集團在未來期間之折舊開支。

(ii) 電訊牌照

電訊頻譜牌照由收購起至開始使用有關頻譜

作首次商業營運當日期間按成本入賬，其後

該等牌照按牌照剩餘年期作平均等額攤銷，

並扣除累積攤銷後入賬。集團電訊頻譜牌照

的實際經濟年限可能與現有合約牌照年期不

同，因而影響列進損益表的攤銷支出數額。

(iii) 3G電訊上客成本

根據合約上附有提早終止罰則條款取得之3G

流動電訊客戶之上客成本（「3G後繳客戶上客

成本」）撥作資本，並於罰則適用期內（即合約

有效期，一般為十二個月）攤銷。如客戶於合

約有效期內停用網絡，則於客戶終止服務之

期內撇銷任何未攤銷之3G電訊客戶上客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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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電訊預繳客戶之上客成本於產生之期內列

為支出。

於往年，3G流動電訊後繳及預繳客戶之上客

成本作資本化，並於估計客戶關係能維繫之

三十六個月期內攤銷。此項會計政策之更改

已追溯應用，比較數字亦已據此重新編列。

商譽
商譽為收購成本超過集團所佔收購之附屬公司、

聯營公司或共同控制實體之可識別資產之淨值於

收購日期之公平價值之溢價。商譽作為一項獨立

資產列賬，或在適用情況下，包括在聯營公司與

合資企業之投資中。商譽亦須進行上述每年減值

檢討，以評估是否有跡象可見賬面值可能無法收

回。

上述減值檢討所採用之主要假設需要加以判斷。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指已經落成而持作投資之房地產。該等

物業每年經專業估值按現時用途釐定之公平價值

入賬。於二○○四年採納會計準則第40號「投資

物業」時，先前直接計入投資物業重估儲備之投

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現於綜合損益表入賬。此項

會計政策之更改已追溯應用，比較數字亦已據此

重新編列。

稅項
集團按照資產及負債之稅基與其在綜合財務報表

中之賬面值所產生之臨時差額，以負債法作出遞

延稅項準備。

由未用滾存稅項虧損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僅會

在根據所有可得之憑證預期可能取得足夠應課稅

溢利作扣減的情況（即取得的可能性高於不可取

得的可能性）下，方予確認。遞延稅項資產之確

認主要涉及有關法定實體或稅務伸報相聯體的未

來財務表現加以判斷。其他不同因素亦予以評

估，以考慮是否有有力之憑證證明部份或全部遞

延稅項資產最終有可能會變現，例如存在應課稅

臨時差額、總體寬免、稅務規劃策略及可動用估

計稅項虧損之期間。遞延稅項資產的賬面金額及

有關財務模式與預算會於每個結算日檢討，若沒

有足夠有力之憑證證明在可動用期內有足夠應課

稅溢利以扣減滾存稅項虧損，屆時將調低資產

值，將不足數記入損益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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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3G業務於二○○三年起投入商業運作，而隨

著按照初步業務計劃發展業務而產生開辦虧損。

此等遞延稅項資產最終會否實現主要視乎該等業

務能否錄得溢利並且產生足夠之應課稅溢利從而

利用相關未使用之稅項虧損。根據該等業務之應

課稅損益預測，集團有較大之可能性可於動用期

內悉數動用遞延稅項資產。倘若所預測之表現及

該等業務實現之應課稅溢利出現重大逆轉，則可

能有必要將部份或全部遞延稅項資產減去，並於

損益表中扣除。決定應課稅損益預測所採用之主

要假設需要加以判斷，改變主要假設可對應課稅

損益預測造成很大影響。

本集團須繳納多個司法管轄區之所得稅。在確定

全球所得稅的撥備時，集團須作出重大判斷。在

正常業務過程中，有許多交易及計算均難以明確

作出最終的稅務釐定。本集團須估計未來會否繳

納額外稅項，從而確認對預期稅務審核事宜之責

任。倘該等事宜之最終稅務結果與起初入賬之金

額不同，該等差額將影響稅務釐定期內之所得稅

及遞延稅項撥備。

退休金成本
本集團設有數項界定福利計劃。界定福利計劃之

退休金按照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34號「僱員福利」

使用預計單位給付成本法評估。按照此評估方

法，提供退休金之成本乃根據精算師每年為計劃

所作之全面估值及建議將成本分散在僱員之未來

服務年期內，並記入損益表中。退休金責任以估

計未來現金流出之現值，並參考與福利責任之貨

幣及估計年期相近之優質公司債券在結算日之市

場收益率釐定之利率計算。上一年度末之累計未

確認精算收益與虧損淨額高於計劃責任現值或計

劃資產於該日期之公平價值（取其較高者）百分之

十之差額將於僱員平均餘下服務年期內確認。管

理層委任精算師對該等退休金計劃進行全面評

估，以釐定根據香港會計要求，須於截至二○○

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賬目內

披露及入賬之退休金責任。

精算師在釐定界定福利計劃公平價值時使用假設

及估計，並每年評估及更新該等假設。精算師已

假設本集團各種界定福利計劃之估計長期資產回

報率為百分之四點五至百分之十一。於二○○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計劃資產之公平價值及界定

福利責任現值分別為港幣7,977,000,000元與港幣

10,401,000,000元，因此計劃資產公平價值與界定

福利責任現值之間出現港幣2,424,000,000元的逆

差，其中港幣1,143,000,000元已予確認。

在釐定主要精算假設時須運用判斷力，以釐定界

定福利責任現值與服務成本。主要精算假設的變

動，可大大影響未來期間的計劃責任現值與服務

成本。


